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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240� � � � � �股票简称：华业资本 编号：临2015-047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收到第二大股东华保宏实业（西藏）有限公司（简称“华保宏” ）的

通知，华保宏于2015年8月5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3,600,

000股，质押给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购回交易

日为2016年8月4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保宏共持有公司股份218,336,855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5.33%， 本次办理质押式回购业务的股份数量为23,6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66%。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882 � � � � � � � �证券简称：华联矿业 公告编号：临2015-035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筹划重大事项，由于所筹划

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5月20日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6月20日

及7月23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正组织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积极有序地推进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 因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5日

证券代码：601377� � �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2015-068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修改<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的决定》（证监会公告〔2010〕

20号）和《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的要求，现披露公司2015年7月主要财

务数据。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1、披露范围：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母公司）” ）及兴证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证资管” ）；

2、相关数据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3、相关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2015年7月 2015年7月31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兴业证券（母公司） 37,012.64 10,903.98 1,598,457.48

兴证资管 7,046.58 1,447.57 94,818.08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686� � � � � � �证券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15-058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7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026万元，实现净利润21,267万元；

截止2015年7月31日，公司净资产为1,020,927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且为母公司数据。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华电国际 证券简称：600027� � � � � �公告编号：2015-033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上半年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本公司2015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约25%-35%。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2,678,109千元。

（二）每股收益：人民币0.363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本公司2015年上半年的盈利与2014年同期相比增幅较大，主要原因是发电燃煤价格

同比下降。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初步核算的数据，未经审计。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

据以本公司正式披露的2015年中期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6日

证券代码：000882� � �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1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6月4日发布了《公司关于重大事项临时

停牌的公告》（2015-047），公司股票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自2015年6月4日开市起停牌。 公

司已披露了《公司关于重大事项临时停牌的公告》（2015-047）、《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2015-048）、《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2015-049）、《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2015-050）、《重

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2015-051）、《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2015-054）、《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2015-056）、《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2015-058）、《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2015-059）、《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2015-060）。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完成对各项目的现场调研工作，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项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7月31日。 目前，标的公司正在向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提供财

务及其他相关信息，审计、评估工作仍在有序推进。 公司及有关各方将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的各项工作。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涉及的工作量较大且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

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同时公司将继续督促、要求各相关方加紧推

进各项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

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及时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7日

证券代码：002296� � � � � � �证券简称: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2015-043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三）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对参股子公司北

京赛弗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追加投资的相关事项，公司股票（证券代码：

002296，证券简称：辉煌科技）自2015年6月30日（星期二）下午13：00起停

牌。 因筹划重大资产收购事项，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17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已于2015年7月17日、7月24日、7月31日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

牌的公告》（2015-039）、《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2015-040、

2015-042）。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组织各中介机构就本次资产收购事项展开尽职调

查工作。 目前，该事项还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了避免股票价格波动，保护投

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

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刊登相关公

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7日

证券代码：600658� � � � � � � �股票简称：电子城 公告编号：临2015-018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涉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11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电子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电控” ）拟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

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4003万元。

2015年8月6日公司接到北京电控通知， 北京电控于2015年7月31日至

2015年8月5日，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654,97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63%，增持金额已达4003万元。 本次增持前，北京电控持有

公司股份359,774,5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02%；本次增持后，北京电控持

有公司股份363,429,5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65%。

北京电控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符合中国证监会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持的股票在增持实施期

间及增持实施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控股

股东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6日

证券代码：000783� � � � � � �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15-072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

现披露公司2015年7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提请关注事项：

1、数据统计范围：本公告所载财务数据为长江证券母公司及其境内证券

子公司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个别

财务报表数据，非合并报表数据。

2、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长江证券母公司及其境内证券子公司2015年7月主要财务数据表

金额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5年7月 2015年1-7月 2015年7月31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60,089.81 24,107.14 512,476.43 259,868.20 1,569,250.79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公司

2,676.59 680.46 12,858.11 2,286.53 12,594.62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2,330.84 1,348.38 13,624.70 8,693.95 28,411.77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778� � � � � � � � �证券简称：友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5-063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本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分别于2015年6月2日和2015年6

月6日发布了 《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临2015-043号） 和 《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临

2015-045号），公司股票根据相关规定自2015年6月2日至2015年6月12日连续停牌。 2015年6月13日公

司发布了《公司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权的提示性公告》（临2015-046号），明确本公司控股

股东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 ）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权，本公司股票

自2015年6月15日起继续停牌。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转让国有股权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23日至7月12日继续停牌。 因本次国有股权转让将

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相关工作量大，各项报批程序及后续公开征集股份受让方工作所需时间

较长，股权转让方国资公司无法在2015年7月12日前确定股权受让方，经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13日（周一） 起继续停牌， 并且最晚于

2015年10月15日复牌。

目前，国资公司、本公司、各中介机构及相关各方正全力推进本次国有股权转让的各项工作。 近期主

要已开展的工作：继续做好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继续论证和完善本次国有股权

转让方案。 后续主要工作内容：完成本次国有股权转让方案的论证和完善工作；继续做好公司职工代表

大会的各项会前准备工作，并组织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本次国有股权转让涉及的职工安置方案。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7日

A股代码：600096� � � � � � � � � � A股简称：云天化 编号：临2015-051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云天化、股票代码：

600096）于 2015�年 8�月 4�日、5�日、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2015�年 8�月 4�日、5日、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事

宜。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征询确认，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

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网站、报刊刊登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336� � � � � � � � �证券简称：澳柯玛 编号：临2015－027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8月6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发

投公司” ）通知，企发投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600336增持1号-建设

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持了本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2015年8月6日， 企发投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600336增持1号-

建设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持了本公司股份9431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14%，增持

金额652.51万元。 本次增持前， 企发投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249908617股， 占总股本的

36.64%；本次增持后，企发投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250851717股，占总股本的36.78%。

二、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价值等原因，企发投公

司制定了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 具体详见本公司2015年7月10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编号：临2015-025）。

三、企发投公司本次增持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规

定。

四、企发投公司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增持的公司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持续关注企发投公司增持公司股份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7日

证券代码：601211�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份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现披露公司

2015年7月份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财务数据。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1、披露范围：主要包括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母

公司）” ）及下属3家证券子公司（境内，以下同），即，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证券”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资管公司” ）

和海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际证券” ）；

2、相关数据未经审计，且均为非合并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国泰君安（母公司）及控股证券子公司

2015年7月份主要财务数据表（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2015年7月份 2015年7月31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国泰君安（母公司） 271,325.26 112,140.84 8,506,934.61

上海证券 11,910.23 1,726.94 620,305.27

国泰君安资管公司 7,926.71 3,442.94 165,908.93

海际证券 206.80 -138.46 36,080.9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7日

股票代码：002449� � � � � � � � �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2015-045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送达的《关于

更换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广发证券作为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曾指定朱煜起女士和陈青女士担任保荐代表人，现陈青女士

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有序进行，广发

证券安排由夏晓辉先生接替陈青女士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

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夏晓辉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本次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朱煜起女士和夏晓

辉先生，持续督导期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为止。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7日

附件：

夏晓辉先生，保荐代表人、中国注册会计师、金融学硕士，曾就职于中信集团，2009年

加入广发证券投行部，具有扎实的财务功底和丰富的项目经验，曾担任宏大爆破IPO项目

现场负责人、宏大爆破定向增发协办人、国星光电公司债项目负责人、国星光电定向增发项

目负责人、海纳川药业挂牌及定向增发项目负责人，参与过多个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

目的筹划和方案制定。

证券代码：600410� � � � � �证券简称：华胜天成 公告编号：2015-054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8月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北京华胜天成科研大楼四

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171,3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维

航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独立董事沈青华、仝允桓、姜培维，董事李伟、梁达光、王斌、陈朝晖

因日程冲突未出席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符全因日程冲突未出席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代双珠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65,459 99.99 2,600 0.00 3,300 0.01

2.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58,659 99.98 2,100 0.00 10,600 0.02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58,659 99.98 2,100 0.00 10,600 0.02

2.03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59,259 99.98 2,100 0.00 10,000 0.02

2.04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58,659 99.98 2,100 0.00 10,600 0.02

2.05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59,259 99.98 2,100 0.00 10,000 0.02

2.06议案名称：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58,759 99.98 2,600 0.00 10,000 0.02

2.07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59,259 99.98 2,100 0.00 10,000 0.02

2.08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59,259 99.98 2,100 0.00 10,000 0.02

2.09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58,659 99.98 2,100 0.00 10,600 0.02

2.10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58,159 99.98 2,600 0.00 10,600 0.02

2.11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58,659 99.98 2,100 0.00 10,600 0.0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57,359 99.98 2,100 0.00 11,900 0.0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57,359 99.98 2,100 0.00 11,900 0.02

5、议案名称：《关于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年-2017年）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57,359 99.98 2,100 0.00 11,900 0.0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57,359 99.98 2,100 0.00 11,900 0.0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57,359 99.98 2,100 0.00 11,900 0.02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56,059 99.97 3,400 0.00 11,900 0.0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

票条件的议案》

7,228,013 99.91 2,600 0.03 3,300 0.06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7,221,213 99.82 2,100 0.02 10,600 0.16

2.02 发行方式 7,221,213 99.82 2,100 0.02 10,600 0.16

2.03 发行数量 7,221,813 99.83 2,100 0.02 10,000 0.15

2.0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7,221,213 99.82 2,100 0.02 10,600 0.16

2.05 定价基准日 7,221,813 99.83 2,100 0.02 10,000 0.15

2.06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7,221,313 99.82 2,600 0.03 10,000 0.15

2.07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

金额与用途

7,221,813 99.83 2,100 0.02 10,000 0.15

2.08 限售期 7,221,813 99.83 2,100 0.02 10,000 0.15

2.09 上市地点 7,221,213 99.82 2,100 0.02 10,600 0.16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

滚存利润的安排

7,220,713 99.81 2,600 0.03 10,600 0.16

2.11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7,221,213 99.82 2,100 0.02 10,600 0.16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的议案》

7,219,913 99.80 2,100 0.02 11,900 0.18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7,219,913 99.80 2,100 0.02 11,900 0.18

5

《关于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2015年-2017年）的议

案》

7,219,913 99.80 2,100 0.02 11,900 0.18

6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对财务指标的影

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议案》

7,219,913 99.80 2,100 0.02 11,900 0.18

7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

7,219,913 99.80 2,100 0.02 11,900 0.18

8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7,218,613 99.78 3,400 0.04 11,900 0.1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5和议案8，属于特殊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玉凯、刘雷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7日


